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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醫民大會虛級化後之定位問題*

摺藹若*

中艾鑼要

我國國民大會於2000年是月 24 日深夜，三讀通過圈民大會l

級化興{任圭務型態化等修憲案，完成了第六次修憲程序，我國成為「準

單汁盛會 J 聖態，至此我國的憲政體制出現軍大變革。由學者專家

的意見可知，盟民大會的此種變革，品、熱會引發重大的憲政效應，

而對將來我國憲政運作及發展，投下不泉之變數，實有加以研究之

。

本論文首先針對第六次哼憲接關民大會之結構與職權做一介紹，研

析其用引發之憲政效應，並探討一院起與兩院制之f憂、缺點，

最通合我國的國會塑憊，以及國民大會未來最能之轉型與定11Î.方式。

研究結果顯示，單一國會福院制應是最混合我圈之j割草，

大會未來最佳之轉型與定位方式 o 因覓，在肆、建構單一國會兩院

制中，吾人闡述了我圈膀:採用單‘盟會兩院制的理由，規劃7

國會兩i克制下關民大會應有的結構與職權， 1吏盟民大會成為名實相

符的單…閣會兩院制下的上說。並期能經由如此之境囂，建構最適

合我攝的憲政體制，使我闊的憲政運作順暢，以避免憲政危機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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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為政j名作戰學校副教授，觀立台灣師範大學鼓搗學研究所博士a蹉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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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N ational Assembly after Simplifying 

Hu Ai-Ro 

Abstract 

In the mid night on April 24, 2000, our nation's N詠tional Assembly has 
P法ssed the re-constitutional cases such as National Assembly哩 s virtual grading 
and mission modeling e仗. by reading them aloud 3 times for compl仗的惡 the

sixth re-constitutional procedure ~ our nation becomes the model of 
“W的ld愉快 Single National Assembly'\ As such, our nation's constítutional 
怠。vemment system has exposed a revolutionary change. From the opinions of 
intel1ectuals and professionals, we can understand such revolutionary chan伊
ofthe National 
Assembly would definitely arouse enormous effect in constitutional 
govemment which is planted with unfavorable varíables to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govemment, this, actually needs to 
be profoundly probed into. 
In this article, the introduction is preJiminarily focused on the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after the sixth re-constitution ,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onstitutional govemmental effect aroused, and to probe into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nicameral (of constitution) or bi盼cameral ， to 
consl自r the 可pe of national assembly that is most 以lÍtable to our nation, and 
the best type and method of ori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As間mbly for further 
change. 
The resu1t of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ingle national assembly with bi-cameral 
is most appropriate for our nation to select. It is rather the best 可pe and 
method of orientation for further change. Therefore, in Four. Building of 
Single National Assembly with Bi-cameral, we have explained the reason of 
the single national assembly with bi-cat瓷缸al our nation should adopt, we have 
planned the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the National Assembly should comprise 
under the single national assembly with bi-cameral in making the National 
Assembly to be consistent with its name of single nation紋路sembly with 
bi翩cameral.

Moreover, through such planníng, we expect to build the constítutional 
忍ovemment system most suitable to our n以ion that makes our nati船 's

ωnstitutional govemment successful in operation, which wouJd 訟void the 
occurr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mment crisis. 

Key word: National Assembly, virtual grading, orientation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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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謂民大會於 2000年 4 月 2 生日深夜以記名表決支式，三讀

過;跨國大虛級化與任窮型態化等修憲案，完成了第六次修憲程序，我盟

的憲政體制出現重大變革;國民大會組織從此走向虛級化、任發型，國

民大會多數職權移轉至立法院，我閣成為 r單單一i副會 J 型態，糖、設與

行政、立法區院的互動型態非進入←為個新的馬詣，我閻施行多年的五權

憲法體討至此正式走入歷史。此一變革非同小可，對我麗的憲政體制運

'寶:幫加以研析之忠、耍。

以下首先針對第六次修憲後國民大會之結構與職權做一介紹，研析

其研討發之憲政效應，並探討…」院訶與兩院制之霞、缺點，

我雕的屆會型態，以及盟民大會未來最佳之轉型與定位jj式，期能聽構

最適合我繭的憲政體制，使我國的憲政運作11慎暢，以漣免憲政危機之發

貳、關民大會之結構與職權一第六次修憲後

第六次修憲議，我國國民大會之r結構與職權出現重大變革，以 fNP

就第六次修憲後國民大會之結構與職權鍵一一介紹，並綜合學者專家之意

見來探討此一改變用引發的憲政效，瓏，以做為盟民大會日後轉聖、

的依據。茲分別論注於下。

、第六次修憲後攝氏大會之結構與職權

(一)國民大會代表三百人事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

，或控i:上懦、統、副總說彈劫案時，跨;於王他1月!有躁比飼代表

制選出之。比øu代表制之選舉方式以法律定之 c 每次集會為期“個月，

集會結束自rJ糊涂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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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型國民大會之職權為接決立法院所提憲法修正案、

院所提領土變更案、議決立法院所提之總統與副總統彈幼案。

(草捕讓副總統權移交立法院行使 G

(喝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提案權移交立法院行?吏。

(到中華民國韻土變更案之提案權申立法院副院，並由國民大會複決

(六)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盟情報告。

出司法院大法官(包括芷、副院長)、考試院正副院長、

監察院監察委員(包括正、副院長)等人事用意權'移交立法院行使 O

三、所引發的憲政效應

自第六次修憲後國民大會之結講與職權可看出，此次f會議結果不謹

民大會權力的終結，更直;接牽動了我國未來憲政體制之權力結

構的發展，對立法院的職權與定位影響極為深遠，亦無叮蹉免地使得未

來總統、行政院與立法院三者闊的憲政權力之連作關係重新洗牌i 。

此次修憲關民大會代表以不到」摺月的時間，完成歷史性的盟民大

會鹿級化之修憲工程，其決策過程之粗糙，必定會為將來我國之憲政連

作及發展，投下不良的變數，值得吾人思考與重視 o 綜合專家學者之意

見，未來可預見的憲政效聽有以下數端:

(一)檢視這次的修憲成果，除了被外界質疑破壞五體架構，以政黨比

與代表制剝奪大多數未發表與政黨民眾的權利，有違人民主權精神外，

民大會雖仍然保有政權機關的組位，政權行使卻落在治權接鶴立法院身

上的結果，更是備受外界質疑; [蔚為至克人民幾無行使政槽的空間，豆豆

權能臨分與五權憲法體制也名存實亡3 。

:蔡宗悸， r 言鑫鸝民大會虛級化?是立法院之憲政培技 J '昆主主法學雜誌，第六4 卡一期 '2

000 主f6 舟，
2 聯合報，第二蝦 '2000年4 月 2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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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民大會虛級化修憲通過役，修憲提案權移轉至立法院， {旦須經

在諾型國民大會。裙、決。由於修憲程序關卡重重，加上立法院的政治生態

搜雜，未來僻憲會更加困難，如果朝野沒有事先獲得共識，則修憲過闊

的可能性將大為降低1 。

局認民大會處級化後，立法院除了握有預算審查攘外，尚有國民大

白奉送的可法、考試、監察三院的人事問意權，還可以播還副總統，

手中並握有修憲發動權;立安集權與殘於一身，在F欠缺制衡的機制，緝

說解散立法院告瑾屬於被動的，所以未來立法院獨大的局己可預見。

(畸依照國民大會謬憲插過的條文，未來立法院可以制定任務型盟民

大會代表的產生方式，對於可法等三院人事!再衷;權門檻亦;有自

切都得者立法院政黨協商而定， {足以立法院政治生態之複雜，未來陪有

的辦法必定皆從政治角力的立場考量，能否符合三院要求彈立、超然的

特性，高產生適當的人還?令人感到接心不已

個歷經Llt次修憲後，總統、立法院、行政院的三角關係'產生嚴重

傾斜的現象;立法院國職權暴增與總統互動比例加重，將導致一個不等

一…闢形，使原本定位不明的憲政體制語臨失衡的挑戰5

(妨說次國民大會修憲採「鋸箭法尸蔣國民大會的職權全數移交立法

院，不宮是增添立法院多數黨向總統及行政院長進行政治角力的武器。

其結果，若非政i單身不斷，就是總統和行政院長需以更多的利益交換，來

安撫或個別擊破立法委員，以耳目施政平順。 梅若政治交易的講程中，

必須錯立行個職權的司法、考試和監察三院人事也但插在內，則恐將賠

光全部憲政機關的公佰力，從話使得憲政危機勢難涯免

3 自立晚報警第三頭 '2000年是月 2 5 日。

'2000年 4 月 25 日。
穹中盟將轍，第三眩 '2000年主月 25 日 o
h 同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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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É以…;二的論述可知，第六次髒憲;手甫詩國民大會虛級化、任務型之規

劃'存有許多實際憲政譯作上的矛盾與困難，實有品要再加以研究、

估，思考國民大會最佳之轉型與定位方式，以及最適合我關憲政體制的

詞會型態，如此我轎車，政運作才能韻帽，亦不會發生憲政危機。

參、國民大會之轉型與定位

我閻國民大會應如何轉型與定位，以因應、時代的轉變與需求?吾人

認為應以符合民意的程度、政治效能的增滅、政治安定的影響、體制內

部的牽動與體制變動的成本等五個標譜表為前提，來策定居民大會未來的

定位問題。

f衣以上五種標準'則未來國民大會的重新定位大教可分為以下六

種:政權行使完全機關化，血就是把國民大會改造為張知本報或五五草

草脹的關民大會;政權完全由臨民行{吏，也就是如張君勵政治協館會議

版的關民大會，不設任何機關，人民行使四權那是國民大會;政權行使

部分機關化，也就是維持有形與無形混和的現制，只做起加減滅的改良:

把闊民大會完全國會化，麗於統治權的一部份， fIT5與人民的政權無關，

猶如採謂院輯圈家的上院;把閻民大會「空洞化 J '也就是只存其名而無

，代表取立法委員、管市議員充任，僅有選壞總統之槽，如德闋的

「聯邦大會 J '完全廢除國民大會，國民僅保有選舉權專。

由~之上六種型態月刻，我盟關民大會未京之走向，不外乎三個途徑:

廢除國大(東 A閣會一立法院) ;保留盟大，維持現狀;保留國大，走單

一國會再到1 制其中保留國大，維持現狀，已不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也

?蘇永欽，

S fi:'iJ註七，

'J 齊光裕，

，台把版(台j仁:聯絡也戰事業公司， 1 994 年 6 月) ，頁

，民護主義專題研究學期報告， 2000 年 1 2 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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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吾人應思考未來我囡囡會應走向單一盟會 4院制或兩院餅，才

能使我囡囡會發揮最大的功能?一院制或兩院制皆各在其{疆、缺點，茲

分別論雄主令下 o

、一院制

(一)優點

1法案僅由一院審議，不易延擱，有助於立法效率之提高 G

2立法人才集中於一院，法案之審議可較完善。

3議會權力集中於----.-..院，可較有效監督政屁，不易受他說之阻撓。

4.民意自…神院代表，比由兩院代表較無分歧、矛盾之缺失。

5象敏主權之完整與統一 o

尚缺點

:社會保守和新興之勢力未能在一院制下均衡代表民意。

2.一院制路於形成議會之專橫豔槽，不息克制。

3.一院制之立法容易失於輕率，而無兩院制之間全。

ι一院制容易造成議會與行政機關之對立，而無緩衛調節之餘地 o

二‘兩院制

(一)優點

L可抑制另外一院之專橫濫權。

2月緩和政府與議會之衝突。

3月誠少法律案的草率和不周全。

ι可充分代表團民不同的意見。

5.允許地方自治聞體享有中央參政權力。

峙缺點

1.代表長意的機關，應只有一幅機關，因為人民多數的意志，只能有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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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c

z爾說制可使法律案不易成立，其結果不免妨礙社會的改革與進步10 0 

由以 t的論jJ1b可知，不誰單一國會…院輯或兩院制皆各有其纜、缺

點，應針對國家之實際狀況來加tJ選擇。吾人認為，藐國內的多元社會

型態與政治生態i語言，我國未來應走向單一鵲會福院制，亦即以國民大

會為盛會之上院，立法院為國會之下蹺，如此應可使我盟國會發揮最大

的功能。

肆、鱷構單一盟會兩院制

吾人認為，聽構單-一盟會兩院制，以國民大會為閣會的上院，立法

院愚盟會之下院，乃我關國民大會未來骰佳之轉塑與定位方式 O 草就其

理由及規載內涵，分別論述於一F 。

、建構單一國會兩院制之理由

(一)就世界各國而言，一院制較常發性在「非多亢世之社會 J '亦即向

質桂較高之社會，話不常在「多元分歧社會」和「準多元分歧社會 J ( 

有芬蘭、以色列、盧森堡為例外採行一說:長U) 出現;但是說右兩院制之

鷗家，在所有這三種類型社會出現之頻率，約略相等11 。

就我國今日的社會型態、甜苦，應已不屬於「非多元性之社會J' 即使

不屬於「多元分歧社會 J '至少已是?準多元分歧社會 J '因J.tt我國軍採

行兩院制，以通應日益多元分歧的社會。

i斗目前全仗"界共有…三五個窮家謀略Z餅，七十叫個國家徐棋院

制，其中採院制的關家中，擇有南韓一國人口數達研千四百商人，其

心。王千睿'憲政改革中關民大會體制之演欖 兼論我露國會前11ft皇帝屬與定位， (台北:

矗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額士論文， 2000年 6 月) ，賀他二瓦~一:六 o

11 躁姆森譚，當代民主額學與政治…二十→{聽器家多數模塑與共識模型政府， (台北:

桂冠隘j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年， 2 月) ，頁九九~… 00 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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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的均為人口數小於一千萬人之小塑圈家12 而在人口數超過一千萬人的

大型國家中，沒有一個例外地皆採行兩院制。此乃閻國家人口數輯多，

次級團體赤更加多元化，而激烈競運的利益，可以反映在窮二院絞。

我闊現有人口數已超過關于三百萬人，已連連輯出一千萬人之標

準'為了能充分反映不同之利益，則採行兩院制是必要的選擇。

L封從分工合作角度而言，國民大會、立法院並存，不但無礙於工作，

反時可相輔相成，更可收制衡之效，詩合權力分立之原則。

(畸諒行兩院制，或以攝氏大會為頗似美制之參議院，立法院為類似

眾議院;或以國民大會為類似英制之上議院，立法院為類似下議院 c 以

上兩制之國民大會職權雖相差甚大，但在維持五權體制與憲法原貌什心

問章)主，將變動最小14 。

閣總統直選及修憲後，總統權力大為擴增，民意期待在制度上能有

研制衡。從制度上來看，單一屆會姆說制的設計，一方聶可制衡立法院，

另一方區文可使總統拉國民大會負責的，應是最佳之設計。

、單一國會兩院制之規輯內通

許世措先生於「在灣新憲法論」中，主張採兩院制，以國民大會代

表台灣問大族群之利益;訐先生此種現載在執行主、技術上有相當大的

因難，不易實行 G 吾人認態，應將單一閣會兩說制 F的國民大會與地方

站相結合，亦即區民大會不僅是我國的政權機關，亦是地方自治團體

的代表機構，如此規輯對我濁的憲政運作應可產生正面的功效。

增方自治的法律意義是指「團體由治r 團體自治並#僅在消極意義

上主張培方事務中央不得干涉，更應(強調地方自治所具有之 γ媒介的機

車三錦髓， rv誓，會:與國會己文革方向 J ﹒政策月啊，第[9十二期﹒ 1 999 年 1 月，

‘阿註十一，買一 00-… G 一。
。 4 問註丸，買一二

ι 葛永光. , r 憲法警灌與憲政發最:緝勢與髓望 J '中華民盟行憲五十年學能研究會， 1 
997 年 1 2 月 25 日，頁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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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j 與「參加的機會EJ' 問讓地方農於攝政之形成，有一定程度之參與空

間，即保障地方之「國政參加 J' 並可藉此聳立草地實現「拇甜的機能」峙。

位就是說，中央興地方問之關係絕弄懂止於「機關閉之關係 J '地方自治

團體就與其自身或居民之利害相關的法律之制定改廢、計畫之確定、實

施，乃至一切政策之施行、攪動，均省…定之參加譏制。

然而就我圈之研制插言，路直轄市首長發加行政院院會之機制外，

就中央之立法權、政環形成權等，地方幾無參與意見之機會， {堇能被動

接受中央幫訂之法律與政策;在中央立法權對自治事壤之界線猶屬不

明，其政策制定權種為廣泛的情況下，地方自拾實別具有濃厚的付出台 j

位彩17 國i鼠，如能將國民大會規朝為上院，除了代表入民行使政權外，

更用以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之利益，則不但可使地方自治團體擁有參與中

央政務之權力，更可促進中央興地方標力之均衡 o

…般間霄，所謂的國會，其成員應該是民選的，閣會應該履行的功

能包括:代表的功能，討論的功能，立法的功能與監督的功能18 我闊的

立法院兼具此臨大功能，單-盟會訶院制下的國民大會亦應具儷鼠目大

功能 o 單一摺會兩院制下的臨筑大會，至少應具備以下之結構與職槽，

才能有效地發揮態;有的功能，茲分別論站於 1之 o

(一)單一聽會甫院制下的關民大會結構

1.國民大會代表之還輝以增方自治團體一縣為單位，卜三縣撞上台

北高雄觀院轄市共二十五個單位，每單位選出兩名代表，則共還ili

五「位代表;另外海外代表十名，全間不分屆代表間十名，總共一

百名醫民大會代表以組成我國國會之上院，任耳目四年。我回國會之

啃著每茂竄，能方自治之基礎理論，台灣本土法學，第十一期 '2000棒，頁一。

17 蔡茂竄， r 當喜奇地方臼治主義大問題及其的輝、之道的探討一政黨輪替下的當皂、? J' 丹且

， 2000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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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一立法院則代表選區，以單一選區和政黨比例代表制混和的方

式，選出二百五十名立法委員，任期亦為四年仙。

2.國民大會每年定期集會一次，每次集會為期一個月，由總統召集之 O

3.國民大會於補選副總統，罷免總統、副總統，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

統、副總統彈劫案時，由立法院長通告集會，召開臨時會 o

4.國民大會於對總統提名任命之三院人員行使同意權，複決立法院所

提之憲法修正案，複決立法院提出之領土修正案，中央與地方自治

團體事務有爭議，地方自治團體問之權限爭議，國民大會代表五分

之二以上請求召集時，由總統召集，召開臨時會。

5.國民大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國民大會代表互選之。議長對

外代表國民大會，並於開會時主持會議。

同單一國會兩院制下的國民大會職權

1.回復 1 999 年第五次修憲之增修條文第一條所規劃之國民大會職

權國民大會之職權如下，不適用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之規定:

(1)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補選副總統。

(2河衣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之規定，提出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3)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十項之規定，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

統彈劫案 O

(4 )依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

定，修改憲法。

(5)依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

定，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6)依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對總統提名任

lY 同註十五，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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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人員，行使再意樓。

三路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說關i育報告，並檢討國是，

3行政部門送到立法院的法案，如絡站一年立法院仍未審議，

立法懈怠的情形，則此類法案即可混交國民大會審議，以分擔立法

院之負擔。

4審預算權係屬立法院之權力，但有關總統府、司法院、考試院與監

察院之預算，應交由國民大會複決，以示盟員大會主?這些機關監督

。至於立法院國科自我的預算， 2年聽交由圈民大會複決， 1其語

杜濫權，腐化劫。

3.斜斜、複決中央之法律與地方自治法規。

6立法院輯訂涉及地方自治權之法律，需經關民大會之同意。

1解決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爭議。

8解決地芳自治團體聞之權限爭議泣。

我盟國民大會如能能具備上述之結構與職權，則必能履行代表的功

、討論的功能、立法的功能與監督的功能，成為名實相符的單一國會

兩院制下的上院;不僅可落實權能區分的理想，更可使國民大會發揮最

大的功效，如此我圓的憲政運作將會更加順暢，問路免憲政危機之發生。

伍、結語

我聽盟民大會自 2000年是月 2 是在 ，成為盡級化、任務

聾的組織型態，我盟成為「準單一聽會j 捏態，我麗的憲政體制出現重

20 

G 熱醋，也學者專家之意見可知，盟與大會的耽種變革，必然會

，從君主宜之權力分立談 國民大會之轉到與職構之阿造，民權問題研究報告，

2000年 1 2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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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讓大的憲政效應， r括對將來我闢憲政運作及發展，投下不良的變數。

囡此，本論文首先針對第六次修憲後國民大會之結構與職權做一介

紹，研斬其所引發之憲政效應，並探討…控制與兩院制之蠻、缺點，

考接混合我國的國會型態，以及臨畏大會未來最佳之轉型與定位方式。

研究結果顯示，單一國會媽說制應支是最適合我闢之選擇，更是國民大會

未來最佳之轉型與定位方式。

在肆、搶構單一闢會爾說輔之中，古人幫述了我國應挨罵單一國會

兩院闊的理由，規畫自于單…國會兩院輯下闊民大會應有的結構與職權，

最深倍如此規聶態可使國民大會單行代表的品能、討論的功能、立法的

功能與監督的功能，成罵名實相符的單一盟會兩院制下的上院;如此，不

僅可落實權能區分的理想，更可使罷民大會發揮最大的功效，孺讓我闊

的憲政題作更加傾帽，以控琵憲政危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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